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青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辛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立瑾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114,689,099.18 1,094,498,961.44 1.8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881,505,586.17 849,050,694.39 3.8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39,484,338.24 -10.34% 135,045,523.61 7.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924,483.10 -12.99% 35,746,339.38 -1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1,947,018.36 -2.90% 35,615,901.33 -12.2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75,912,502.51 -4.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96 -13.13% 0.1489 -14.8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96 -13.13% 0.1489 -14.8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6% -0.21% 4.13% -0.8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83,839.1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243,879.7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17.0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9,202.2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616.62

合计

130,438.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59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珠海实友化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6.50% 111,600,000 0

张辛聿 境内自然人

2.50% 6,000,000 4,500,000

质押

4,5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16% 5,180,000

威高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3% 4,391,401

华宝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

－

时节好

雨

11

号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1.67% 4,000,118

中国银行

－

景顺

长城鼎益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41% 3,382,443

朱斌 境内自然人

1.05% 2,525,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消

费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9% 1,898,775

王云杰 境内自然人

0.76% 1,826,828

孟庆萍 境内自然人

0.62% 1,476,467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11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1,600,000

珠海天拓实业有限公司

5,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180,000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4,391,401

人民币普通股

4,391,401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时节好

雨

11

号集合资金信托

4,000,118

人民币普通股

4,000,118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3,382,443

人民币普通股

3,382,443

朱斌

2,5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2,525,9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

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98,775

人民币普通股

1,898,775

王云杰

1,826,828

人民币普通股

1,826,828

张辛聿

1,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孟庆萍

1,476,467

人民币普通股

1,476,46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王青运女士

（

公司实际控制人

、

董事长

）

与张辛聿先生

（

公司总经理

）

为母子关系

；

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实友化工有限公司

、

张

辛聿先生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144,701,503.94元，减幅为50.59%。主要系扬州一期续

扩建(II)阶段项目建设投入增加、偿还银行短期借款及公司使用货币资金购买债券所致。

2、报告期内，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1,913,006.28元，增幅为50.79%。 主要系公司客户储

存在公司储罐内的货物出货较慢，回款不及时，未按期支付公司仓储费所致。

3、报告期内，预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3,745,244.90元，增幅为78.41%。 主要系公司武汉仓

储项目增加土地预付款所致。

4、报告期内，应收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655,291.50元，增幅为187.73%。 主要系公司存入银

行的保函保证金存款尚未到期，应收存款利息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存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291,404.03元，增幅为49.18%。 主要系公司生产用备品备件

采购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20,000,000.00元。 主要系公司使用货币资金购买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7、报告期内，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7,969,301.76元，增幅为1103.56%。 主要

系公司使用货币资金购买公司债券所致。

8、报告期内，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64,317,713.67元，增幅为303.71%。 主要系公司扬州一

期续扩建(II)阶段项目及武汉仓储项目正在建设中，工程建设投入增加所致。

9、报告期内，商誉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4,522,238.39元。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收购湖北金腾

兴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致。

10、报告期内，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2,505,717.00元，减幅为53.34%。 主要系公司报

告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员工年终奖金所致。

11、报告期内，应付利息期末余额较年初减少1,032,822.41元，减幅为73.3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

支付已到付息期的银行贷款利息所致。

12、报告期内，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27,080,741.91元，增幅为869.07%。 主要系公司应

付股权转让款余款及子公司向少数股东借款增加所致。

13、报告期内，股本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120,000,000.00元，增幅为100.00%。 主要系公司2013年

度权益分配：以公司分配前的总股本12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所致。

14、报告期内，专项储备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353,662.70元，增幅为104.53%。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计

提未使用的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15、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较年初增加4,916,049.46元。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内完成收购

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70%股权，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所致。

16、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987,511.48元。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

产品取得收益及收到公司债券利息所致。

17、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123,162.92元，减幅47.10%。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政府

奖励减少所致。

18、 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6,007,843.37元， 减幅

213.70%。 主要原因是公司报告期使用货币资金购买公司债券及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所致。

财政部于2014年陆续颁布或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

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等八项准则，其

中前七项准则本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实施。 上述会计准则的变动，对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不大，具体说明如下:

(一)长期股权投资

1、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不存在下列所述情况，对合并财务

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1）因追加投资等原因能够对被投资单位施加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

（2）因处置部分投资等原因丧失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2、根据修订后的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本公司对现有子公司的投资均按照成本法进行核算。修订后的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澄清了权益法下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

权益变动的会计处理，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二)离职后福利计划

本公司根据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重新评估职工薪酬安排，发现不存在设定受

益计划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三）合并范围

本公司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重新评估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发现依据准则要求合并范围没有变化，对合并财务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四）合营安排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的规定，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合营安排，对合并财务

报表无影响，无需进行追溯调整。

（五）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除上述项目外，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6月，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 2014年7月28日，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2014年8月26日，公司收到《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40876

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于2014年9月15日召开了三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审议和披露。 具体详见9月16日刊登在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2014-06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

询索引

2014

年

8

月

26

日公司与内蒙古安洁天然气有限公司及其股东贠

瑞林

、

张丽韫

、

赵新利签署了

《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

以下简称

“

协议

”），

就共同开展

LNG

加气站

、

液化工厂

、

汽车改造厂等项

目达成合作意向

。

2014

年

08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

号

：

2014-062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公司控股股

东珠海实友

化工有限公

司

、

实际控制

人王青运女

士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友化工

、

实际控制人王青运女

士向本公司出具了

《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

》，

主要

内容

：

1

、

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承诺人并未以任

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相竞争的业务

，

并未拥有从事与发行人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

任何股份

、

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有任何权益

；

2

、

承诺人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

行人相竞争的业务

，

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

、

收购竞

争企业

，

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

业务上的帮助

；

3

、

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未被遵守

，

承

诺人将向发行人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所造成的一

切直接和间接损失

，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

，

承诺

人履行

了承诺

内容

。

公司控股股

东珠海实友

化工有限公

司

、

实际控制

人王青运女

士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友化工

、

实际控制人王青运女

士向本公司出具了

《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函

》，

主要内容

：

承诺人及承诺人所控制的企业将

尽量避免

、

减少与发行人发生关联交易

。

如关联

交易无法避免

，

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

按照通常的商业准则确定交

易价格及其他交易条件

，

并按照关联交易公允决

策的程序履行批准手续

，

公允进行

。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报告期

内

，

承诺

人履行

了承诺

内容

。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

公司

《

关于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4－2016)

》

的

具体内容

：

1

、

分配方式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

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具备现

金分红条件的

，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

式

。

2

、

公司利润分配条件和比例

：（

1

）

公司现金分

红的具体条件

：

公司当年未分配利润为正

，

公司盈

利且现金能够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

审

计机构对公司当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 （

2

）

公司现金分红的比例及时

间间隔

：

原则上每年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二十

，

其中

，

现金分红不低于

百分之五十

，

且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

分之三十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2014

年

06

月

05

日

2014

年

6

月

2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报告期

内

，

承诺

人履行

了承诺

内容

。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20.00%

至

1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3,893.63

至

5,353.74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4,867.0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珠海库区三期工程一阶段项目投产后

，

折旧增加导致营业成本上升

，

且

由于市场竞争加剧

，

营业收入未实现增加

，

因此预计珠海库区净利润同

比下降

；

而扬州库区储罐出租率提升

，

其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

综上原

因

，

预计合并报表净利润变动幅度为

-20%

至

10%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青运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4-070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17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7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

正文》

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认为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ininfo.com.cn）。报告正文内容

详见2014年10月24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于2014年10月24日的《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4-071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10月17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于2014年10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实

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经通讯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报告全文内容详见2014年10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ininfo.com.cn）。报告正文内容

详见2014年10月24日的《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3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见《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刊登于2014年10月24日的《证券时报》和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4-072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为配合控股子公司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腾兴” )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为金腾兴

向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最高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占2013

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77%。

2014年10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授权董事长王青运在董事会审议通过

该议案之日起一年内负责签署担保的相关文件。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董事会

审批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金腾兴实业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09年 12月 24�日

3、注册地址：武汉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内(青山区冶金大道11号)

4、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石油制品（不含成品油）、橡塑制品、仪器仪表、普通机电产品、建筑及装饰材料、办公

设备、环保节能产品、劳保用品、消防器材、电子产品批零兼营；货物运输代理；物流信息咨询：普通仓储

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

万元

）

4,953.04 1,772.29

负债总额

（

万元

）

3,314.35 3.50

净资产

（

万元

）

1,638.68 1,768.79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2013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

万元

）

0.00 0.00

利润总额

（

万元

）

-72.43 -142.02

净利润

（

万元

）

-72.43 -142.02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金腾兴向中国民生银行武汉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金额和期限将以银行核准为准，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以后的定期报告中

予以披露。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除公司为金腾兴提供担保之外，无其它担保方。 金腾兴的其他股东未按股权比例提

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持有金腾兴70%的股权，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考虑到金腾兴其它股东长期以来对金腾兴的支

持，且金腾兴的管理人员、财务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部分由公司委任，公司能够对金腾兴的工程建设进

度、财务、资金管理进行强有力的管控，因此其他股东不提供相应比例的担保实质上不存在对本公司显

失公平的情形。 董事会认公司本次为金腾兴提供担保，有利于满足其仓储项目的建设需要；本次担保的

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的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实际担保余额（全部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为人民币

15,400万元，占2013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8.14%。

本次担保事项已获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全部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

的担保）为人民币16,900万元，占2013年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19.9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

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4-073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丁尔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惠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孔祥西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3,668,240,360.75 3,077,618,613.27 19.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31,309,226.04 1,761,437,165.09 -1.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622,168.84 237,018,934.78 -177.47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224,438,090.86 1,248,211,526.97 -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72,060.95 58,072,536.13 -9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6,353,243.61 47,536,072.13 -155.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11 3.35

减少

3.24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 0.09 -10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 0.09 -100.00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或

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

（

或

上期金额

）

变 动 比 率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532758535.33 874936894.91 -39.11

主要系借款保证金减少所致

预付账款

156596049.11 28265123.40 454.03

主要系杭鼎项目投产原材料采购预付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16049404.54 11292369.02 42.13

主要系应收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存货

382551707.50 222647100.81 71.82

主要系杭鼎项目投产原材料采购增加所致

在建工程

786144708.61 453341657.69 73.41

主要系在建项目投入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417262.50 1357023.53 -69.25

主要系本期摊销所致

短期借款

1059044478.45 699122062.68 51.48

主要系流动资金借款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13004360.88 8382855.80 55.13

主要系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12815194.27 18631004.72 -31.22

主要系期初计提的工资

、

奖金发放所致

应交税费

908859.65 -36216595.19 -102.51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留低税额重分类到非流动资产所致

应付利息

4754202.96 2787061.75 70.58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

导致应付银行借款利息增加

所致

其他应付款

3556500.00 6279570.00 -43.36

主要系部分履约保证金退回所致

长期借款

217058750.00 109000000.00 99.14

主要系项目投入增加

，

借款增加所致

营 业 税 金 及 附

加

182188.17 7037017.26 -97.41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出口免抵税额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42665369.25 813050.14 5147.57

主要系

1

、

本期借款增加利息增加

；

2

、

受汇率影响

，

汇兑损

失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4096807.04 2317183.83 76.8

主要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营业利润

-28051992.06 62437959.12 -144.93

主要系营业毛利率下降

、

财务费用增加共同所致

营业外收入

37169322.07 12567666.54 195.75

主要系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

非流动资产清理共同所

致

营业外支出

3988455.87 2951513.83 35.13

主要系本期捐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3256813.19 13981575.70 -76.71

主要系本期利润减少所致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

183622168.84

237018934.78 -177.47

主要系本期项目投产采购原材料付款增加所致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

347782866.22

-

251967820.85

38.03

主要系项目投资增加所致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83864927.50 165551467.51 71.47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公司重大项目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快新项目建设，总投资3.13亿元"年产2万吨差别化DTY锦纶长丝"募投项目，已处于设备调试阶

段，预计2014年11月试生产；总投资6.295亿元"年产5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的自筹资金项目，已处于设备调试阶段，预计

2014年11月试生产；总投资18.24亿元"年产15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有序开展中。

3.2.2�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等重大事项，并于2014年9月26日进行了股票停牌。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以2014

年10月14日为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5.18元，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19,305万股（含19,305万股），拟募集资金不超过100,

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公司“年产15万吨差别化锦纶长丝项目”的建设，投资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义乌市五洲新材科技

有限公司。

上述相关事项，已经公司2014年10月1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报中国

证监会核准，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0月14日在上海证劵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公告。

3.3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由于公司下游市场行情趋弱，化纤行业整体价格低迷，且公司多个项目处于筹建期，期间费用支出较大等因素，可能

导致公司2014年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相比去年同期发生大幅度下降。

公司名称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丁尔民

日期 2014-10-24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邓颖忠、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晔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韦丽丽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4,443,340,418.19 4,492,859,170.90 -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33,280,725.03 2,282,324,315.61 2.23%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40,761,649.84 -4.84% 1,769,432,290.58 -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4,800,492.44 -42.92% 50,956,409.42 -52.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8,649,726.52 3.37% 46,367,095.43 -53.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68,681,144.70 900.0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3.33% 0.13 -50.00%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4 -33.33% 0.13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0.52% 2.21% -2.5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5,334,861.72

固定资产处置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11,738,541.29

新产品专项补助

、

节能减排补

助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6,467.14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2,141,332.72

合计

4,589,313.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

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4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中顺纸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0.06% 121,930,052

中顺公司 境外法人

21.47% 87,093,068

广州市佳畅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5% 16,832,400

质押

16,832,400

隆兴投资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1% 13,000,000

彭州市亨茂贸易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2% 7,373,504

常德市武陵区益

嘉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9% 6,444,873

质押

2,470,000

刘灿勋 境内自然人

0.48% 1,944,619

中国银河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0% 1,632,750

刘祖德 境内自然人

0.31% 1,252,306

邓冠彪 境内自然人

0.26% 1,035,906 776,929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121,930,052

人民币普通股

121,930,052

中顺公司

87,093,068

人民币普通股

87,093,068

广州市佳畅贸易有限公司

16,832,400

人民币普通股

16,832,400

隆兴投资有限公司

1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0

彭州市亨茂贸易有限公司

7,373,504

人民币普通股

7,373,504

常德市武陵区益嘉投资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6,444,873

人民币普通股

6,444,873

刘灿勋

1,944,619

人民币普通股

1,944,61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1,632,750

人民币普通股

1,632,750

刘祖德

1,252,306

人民币普通股

1,252,306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932,320

人民币普通股

932,32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1

、

上述前十名普通股东中

，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中顺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邓颖忠

、

邓冠彪和邓冠杰控制下的企业

，

即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中顺公

司及邓冠彪

，

存在关联关系

。

2

、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

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

有

）

公司股东常德市武陵区益嘉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5,194,873

股

，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250,000

股

，

合计持有

6,444,873

股

；

公司股东刘灿勋先生通过普通

账户持有

0

股

，

通过信用账户持有

1,944,619

股

，

合计持有

1,944,619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投资者证券账户名称 约定购回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

户

中山市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1,632,750 0.4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中山市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611,000 0.15%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373,767,043.65�元，减幅为37.62%，主要是支付工程款、理财投资款所致。

应收票据：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19,771,028.85�元，减幅为30.36%，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的应收票据减少。

预付账款：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31,152,246.72�元，增幅为163.08%，主要是预付原材料款与预付海关增值税

税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4,628,400.5元，增幅为61.92%，主要是支付项目工程保证金、预支劳务费增

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87,066,206.64�元，增幅为60.25%，主要是理财投资增加所致。

固定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542,765,900.62元，增幅为38.46%，主要是四川中顺项目工程、云浮中顺项目

逐步达到可使用状态所致。

在建工程：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300,779,072.51元，减幅为43.80%，主要是四川中顺项目工程、云浮中顺项目

逐步结转为固定资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4,318,223.11元，增幅为749.9%，主要是宿舍改造费用、低值易耗品摊销

增加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产：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20,068,062.72�元，减幅为52.64%，主要是预付工程款、设备款减少所

致。

应付票据：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5,938,996.13元，增幅为43.08%，主要是开具支付原材料的银承票据增加所

致。

应付利息：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11,474,749.97元，减幅为30.52%，主要是本期支付发债利息所致。

长期应付款：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减少19,182,285.76元，减幅为89.36%，主要是逐步支付固定资产售后租回业务

租金所致。

股本：本报告期末较2013年末增加93,600,000.00元,增幅为30%，原因是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截至2013年末总股本312,000,000.00股为基数，由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3

股，共增加股本93,600,000股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财务费用：年初到本报告期较2013年同期增加14,556,207.78元，增幅为46.71%，主要是：（1）本报告期债券利息增

加；（2）人民币贬值导致汇兑损溢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年初到本报告期较2013年同期减少1,733,308.43元，减幅为165.17%，主要是本报告期应收账款减少

所致。

营业外收入：年初到本报告期较2013年同期减少5,628,925.01元，减幅为30.80%，主要是本报告期收到政府补贴减

少。

所得税费用：年初到本报告期较2013年同期减少9,928,363.55元，减幅为31.12%，主要是本报告期利润总额减少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2013年同期增加151,814,447.38元，增幅为900.08%，主要是本报告期收

到货款增加、支付材料款减少、支付的各项税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2013年同期增加219,844,019.45元，增幅为35.13%，主要是本报告期支

付土地款、设备款、工程款等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报告期比2013年同期减少932,882,349.79�元，减幅为116.26%，主要是上年同期

发行债券收到募集资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6月11日召开了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障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情况下，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收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人民币购买低风险、短期（不超1年）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公司择机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2014�年 09月 19�日，上海慧聪纸业有限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签订《广州银行理财业务协

议书》，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广州银行“公司红棉理财-364天人民币债券计划”

2、产品类型：低风险型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认购总额：5,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4.5%

6、产品期限：364�天

7、起息日：2014�年 09�月 19�日

8、到期日：2015�年 09�月 18�日

9、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算支付

10、投资方向和范围：本理财计划资金由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于中国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

工具。

11、资金来源：上海慧聪纸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

12、关联关系说明：上海慧聪纸业有限公司与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无关联关系 。

13、上海慧聪纸业有限公司本次出资 5,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2.19%。

（二）2014�年 09月 25�日，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

合同》，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结构性存款

3、理财币种：人民币

4、认购总额：5,000�万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4.6%

6、产品期限：365�天

7、成立日：2014�年 09�月 25�日

8、到期日：2015�年 09�月 25�日

9、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存款到期日及之后，公司可支取100%存款本金和应得的利息。

10、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司指定账

户 。

11、资金来源：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也不向银行贷款。

12、关联关系说明：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

13、江门中顺纸业有限公司本次出资 5,000�万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总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净资产的

2.19%。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在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

，

为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

率和收益

，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人民币

购买低风险

、

短期

（

不超

1

年

）

的理财产

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滚动使

用

。

2014

年

05

月

24

日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4-25

）

披露

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

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承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超过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后半

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

的

1

年内通过证劵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

占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

比例不超过

50%

2010

年

11

月

25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邓氏家族成

员之一邓冠彪

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邓氏家族

成员之一邓冠彪先生及其

一致行动人

2013

年

01

月

15

日

增持期

1

年

，

法定

期限内

不减持

所持有

的本公

司股份

报告期内

未发生违

反承诺事

公司

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

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

资等高风险投资

2014

年

04

月

26

日

募集资

金补充

流动资

金后十

二个月

内

严格履行

公司控股股东

中顺集团

、

实

际控制人

承诺不与公司同业竞争

2009

年

01

月

01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实际控制人

广东中顺纸业集团有限公

司本次通过中山市中基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减持公司

股份所得将全部用于增持

公司股份

；

邓氏家族将通过

其本人或其控制的除中基

投资以外的其他企业增持

公司的股份

。

2014

年

07

月

29

日

中山市

中基投

资咨询

有限公

司减持

完毕之

日起一

年内完

成增持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不适用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4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60.00%

至

-30.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

（

万元

）

4,637.41

至

8,115.46

2013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

元

）

11,593.5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为了争取市场占有率

，

公司持续增加市场投入

，

开拓销售网络并加大促

销力度

。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邓颖忠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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